
 

 

 

 

 

 

 

焦點﹕對少數族裔、新來港和殘疾人士而言，何謂「以人為本」的人口政策？  

解讀 

透過就業，每個人都可以發揮潛能和實現自我，並擴闊社交圈子，是實現自主優質生

活的元素之一。香港是一個由多元人口組成的社會，少數族裔人士、新來港人士和殘

疾人士佔全港人口超過一成，然而有不少社會因素限制了他們在就業市場的參與和選

擇，既削弱了他們生活上的自主性，亦削弱了社會潛在的勞動力。  

 

 

 

 

 

現況 

 

 各群組勞動人口與全港勞動人口的相關狀況比較  
 

新來港人士及少數族裔(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)  

15 至 54 歲組別的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低於全港勞動人口參與率。  

殘疾人士(智障人士除外) 

15 歲或以上從事經濟活動的殘疾人士比例(13.2%)遠低於整體從事經濟活動人口比

例(60.6%)。  
 

 各群組在勞動市場面對的障礙  
 

少數族裔人士  

法例保障不足，種族歧視存在  

根據《種族歧視條例》，如僱主因「真正職業資格」需要而拒絕聘用某種族人士，

可獲豁免於條例外。條例上的灰色地帶，令少數族裔人士仍可能因種族歧視而不獲

聘用。  

新來港人士  

學歷評審限制，人力資源錯配  

2012 年有 86% 新來港人士已達中學程度或以上，當中亦不乏具專上學歷的人士。

然而他們的學歷很多都不獲本地僱主認可，來港後難以覓得工作或只能從事低技術

工作，未能人盡其才。  

殘疾人士  

政策支援不足，難獲就業機會  

有些意見認為聘請殘疾人士會增加僱主的負擔，卻忽略了殘疾人士可帶來的社會和

經濟效益；亦有僱主即使願意聘請殘疾人士，但礙於對工作間所需配套的認識不足

而卻步，儘管殘疾人士有學歷、有能力，仍難以受惠於就業市場。  
 

講講人人 --  從從「「以以人人為為本本」」角角度度看看人人口口政政策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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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消除就業市場上的障礙，讓他們能夠參與就業，釋放潛能？如何擴闊他們在職場

上的選擇，令不論任何種族和背景的人士，都能夠自主實現不同的生活方式？ 

除了參與就業，貢獻經濟外，一個「以人為本」的人口政策應該達到什麼目標呢？ 如

何協助不同群組融入社會，建立共融社區，享受優質的生活？ 



人口政策諮詢

相關內容 

(諮詢文件第二章) 

少數族裔人士  
未能純熟地讀寫中文，可能妨礙他們融入社會，亦可能令他

們較難找到與其資歷匹配的工作，影響他們向上流動。  

殘疾人士  
具備不同的天賦和能力，有助促進香港的社會經濟發展，亦

可適時紓緩勞工市場的緊絀狀況。  

單程證持有人  

(新來港人士) 
日後將繼續成為香港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。  

第二類兒童  

(即父母均非香港永久性

居民而在港出生的兒童 ) 

截至 2013 年約有 20 萬名，他們長遠或會是補足本港萎縮的

勞動人口的一個來源。  
 

焦點討論 

我們提出的問題 督導委員會提出的相關問題 

如何消除就業障礙？  

 

如何創造共融社會？ 
 

歡迎各位就相關議題，透過電郵(keith.wong@hkcss.org.hk)分享的你的想法，亦歡迎大家出席本會

於 2 月 14 日下午舉行的「人口政策諮詢」公民論壇發表意見。詳情請留意本會宣傳。 

*此簡報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根據《集思港益﹕人口政策公眾參與活動》文件內容所編製，歡迎公眾轉載及使用此簡報，

唯須註明出處。 

我們可以怎樣促進新來

港定居人士、第二類兒

童、殘疾人士及少數族

裔人士融入社會？ 

我們可以怎樣透過教育

和在勞工市場推動更為

友善的措施，來釋放新

來港定居人士、第二類

兒童、殘疾人士及少數

族裔人士的潛力？ 回應/提問四：現行的《種族歧視條例》是否能有效遏止歧視？條

例對少數族裔的保障是否足夠？新來港人士豁免於條例外，如何能

保障他們免受歧視？ 

回應/提問五：面對中港兩地交流日益頻繁，應否考慮開拓跨邊境、

跨地區的社會服務，甚至開設資源中心，為準備來港定居的人士提

供資訊，儘早協助他們移居香港的生活？ 

回應/提問六：如何透過政策和社會服務收窄移民人口與本地人的

文化差距，讓他們融入本地社群，適應新生活？ 

回應/提問七：要建立一個多元文化、共融的城市，軟件和硬件(例

如無障礙設施)的配套同樣重要。現時的社區規劃時是否能顧及到

不同文化背景人士的需要？不同群組是否能參與其中，達至真正的

社會共融？ 

回應/提問一：不少少數族裔人士和新來港人士到港後，學歷不被

承認，以致難獲聘用。是否需要檢視學歷評審制度，讓這批具一定

教育水平的人力資源得以善用，同時讓他們在職場上有更多選擇？  

回應/提問二：如何加強對僱主的支援，協助僱主建設無障礙工作

間，消除他們對僱用殘疾人士的疑慮，增加殘疾人士獲聘的機會？  

回應/提問三：政府是否可帶頭提供殘疾人士就業配額，保障殘疾

人士的就業機會，促進傷健共融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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